综合评分表

	序号
	评审

项目
	评审标准
	证明材料
	分值

	1
	同类业绩情况
	近3年内，具有以下租赁纠纷案件相关诉讼代理服务经验的，按对应标准计分：

（1）规模为1000㎡以上租赁物业诉讼纠纷经验，其中诉讼结果为胜诉的，每个业绩得5分。
以上最高累计得分为15分。
	提供相应委托合同、判决书（原件备查）加盖公章
	15分

	2
	团队成员配置评分
	项目负责人执业年限：执业年限＜8年，得4分；8年≤项目负责人执业年限＜15年，得8分；执业年限≥15年，得10分。本小项最高得10分。
以上最高累计得分为10分。
	提供的相应工作经历、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、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、业绩证明文件加盖公章
	10分

	3
	技术服务方案评审
	横向比较评分：

项目实施方案、法律服务总体思路、项目推进重要举措，调查、冻结被告名下相关资产保障后期执行，项目整体情况的认知、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方案，分值0-65分。
	提供技术服务方案，加盖公章
	65分

	4
	报价

得分
	费用报价得分=（1-|选聘基准价-费用报价|/选聘基准价）*费用报价所占权重分值

选聘基准价=各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。

注意：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、偏离选聘基准价50%（含）以上的均为无效报价，本项不得分。
	提供报价，加盖公章
	10分

	合计
	100分

	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（原则推荐评审综合得分最高的单位）
	


备注：1.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，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。
2.原则推荐评审综合得分最高的单位，若出现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分数相同的情况，以报价低者作为最终选定依据。

3.不同响应单位的响应文件载明的拟派遣团队成员出现同一人的，双方涉
及团队评分项均为0分。
